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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7 证券简称：亿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6-010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预重整备案登记期间债权申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特别提示：

 2026年2月5日，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亿晶光电”）

收到法院送达的《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法院对债权人申请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予以

备案登记。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通知书》，自行聘任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

务所为预重整引导人（以下简称“引导人”），具体请见公司于2026年2月6日

披露的《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同意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及公

司自行聘任预重整引导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常州中院进行

预重整备案登记，不代表正式受理公司重整。公司能否被法院受理重整、后

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9.4.1条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而实施破产清

算的风险，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若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

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 公司于 2026年 1月 14 日披露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

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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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公司期末净资产为-6,800 万元到-13,000 万元。依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条第一款第（二）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规定，公司股票在

2025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

简称前冠以“*ST”标识）的风险。

2026 年 2月 5日，公司收到法院送达的《通知书》，法院对债权人申请公

司及子公司预重整予以备案登记。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通知书》，自行聘任江

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为预重整引导人开展预重整阶段的各项工作。现预重整引

导人就债权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债权申报时间及方式

1. 请债权人于 2026 年 3 月 13 日前申报债权，说明债权金额、债权性质、

是否有担保或连带债务人等事项，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2. 本次债权申报采取线上申报形式，债权人无须前往预重整引导人联系地

址现场申报或邮寄申报材料（纸质申报材料在形式审查通过后再行邮寄），现场

接待点不作为债权申报地点。

（1）债权申报网站为：

https://ept.jiulaw.cn/z3/apply/apply-list?virtualNo=350082

（2）手机小程序：手机微信搜索小程序“e破通平台”输入识别码“350082”；

手机扫码申报：

3. 《债权申报指引》及相关附件范本，请登录上述债权申报网址、小程序

查阅和下载。为提高债权申报和审核的效率，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请各位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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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进行申报前，务必仔细阅读《债权申报指引》。预重整引导人有权要求债权

人补充申报材料，直至满足审查要求。

二、预重整引导人联系方式

联系人：拾律师

联系电话：15062287921

联系地址：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武路 18号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西

区）预重整引导人办公室

三、特别说明

1. 如未来常州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债权人在预重整阶段的债权申报继

续有效，无需再行申报；预重整引导人在预重整阶段作出的债权审查结论在常州

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后继续有效。债权人在预重整阶段作出的对债权审查结论

无异议、同意相关议案、决议、方案等事项的意思表示，在常州中院裁定受理公

司重整后继续有效。未在预重整程序中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可在重整程序中依法申

报债权，但不得以债权人身份参与公司预重整并行使相关权利。

2. 如未来常州中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债权人在预重整期间提交的债权申

报材料、证明债权人主体资格等材料继续有效，在重整程序中能够继续作为审查、

确认债权的依据。如相关材料需进行补正、修改，债权人需根据重整程序中的相

关要求进行补正、修改。

3. 本通知不视为预重整引导人出具给债权人的法律意见，不视为预重整引

导人或公司向债权人作出任何形式的承诺，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

过诉讼时效、除斥期间、申请执行期间的债权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4. 如预重整期间需召开债权人会议的，将另行通知。

四、风险提示

1. 常州中院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不代表正式受理公司重整。公司能否被法

院受理重整、后续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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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公司股票

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使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

被宣告破产而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若公司

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于 2026年 1月 14日披露了《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

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2026-002），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公司期末净资产为-6,800万元到-13,000万元。依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9.3.2条

第一款第（二）项“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

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的规定，公司股票在 2025年年度报告披

露后，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前冠以“*ST”标识）

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期间债权申报通知》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2月 10日


